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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途中摔伤，向保

险公司索赔被驳回

甲公司为员工顾某投保了雇主

责任险，保险责任条款约定，被保险

人聘用的员工于保险有效期内，在

受雇过程中（包括上下班途中），从

事本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业

务工作而遭受意外或患与业务有关

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

残或死亡， 对被保险人根据劳动合

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须

承担的医疗费及经济赔偿责任，保

险人依据本保险单的规定， 在约定

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付。 甲公司另

附加投保“24 小时扩展条款”，内容

为：“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员

工在受雇工作前后 24 小时内发生

意外伤亡事故时被保险人依法应承

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

顾某下班途中骑电动自行车行

驶时，因路面坑洼摔倒在地，造成车

损人伤。 甲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遭

拒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甲公司

认为， 顾某下班驾驶电动自行车摔

倒受伤，属于“24 小时扩展条款”约

定的意外事故， 保险公司应承担理

赔责任。

保险公司认为，“24 小时扩展

条款” 虽对保障的时间范围作了扩

展， 但保险范围仍以雇主应承担赔

偿责任为前提， 案件中甲公司对顾

某依法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因此，

保险公司无需承担理赔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

讼请求，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案

涉“24 小时扩展条款”虽将承保时

间扩展至受雇时间之外， 但这一保

险并非意外险， 即保障雇员发生意

外事件产生的损失， 该条款仍限定

理赔前提为雇主对雇员依法负有经

济赔偿责任。 而雇主对于雇员在上

下班途中受伤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认定， 不能

一概而论。该案中，顾某下班途中因

路面坑洼摔倒致伤， 完全基于自身

原因， 且不存在雇主之前要求顾某

进行高强度工作的情形， 因此不属

于雇主责任险条款约定的雇主应承

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同时，顾某基于

自身原因受伤，该情形也不属于《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

定的构成工伤的情形。所以，甲公司

对顾某受伤不存在法定的赔偿责

任，保险公司也无需承担保险责任。

上海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雇员发生交通事故，保

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乙公司为员工吴某投保了雇主

责任保险，保险责任条款约定，在保

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的雇员因从事

保险单载明的业务工作而遭受意

外，导致负伤、残疾或死亡，依法应

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

偿。 乙公司另附加投保了“24 小时

扩展条款”， 内容为：“自保险期开

始，雇主责任险扩展承保人身意外，

如果被保险人之雇员因意外事故发

生死亡或人身伤害， 本公司将以保

单中规定的赔偿限额为限对被保险

人进行赔偿。 ”

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上夜班

途中与机非隔离护栏及路缘石发生

碰撞，送医途中死亡。 事故发生后，

乙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将其在

案涉保单项下向保险人索赔的权益

转让给吴某的继承人。 吴某的继承人

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后， 将保险公司

诉至法院。 吴某继承人认为，“24 小时

扩展条款” 扩大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范

围，因此，吴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保险公司应承

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认为， 雇主责任险中，

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应以被保险人的赔

偿责任为基础， 吴某发生单车事故，

自身承担全部责任， 乙公司对吴某不

负有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也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吴某继

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 保险公司不

服， 提起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涉

“24 小时扩展条款” 明确约定雇主责

任险扩展承保人身意外， 这种附加的

意外险与雇主责任险有所不同， 突破

了前述雇主责任险保险责任的约定，

即不再要求被保险人在法律上具有确

定的赔付责任。 吴某在撞击护栏及路

缘石后倒地并于送医途中不治身亡，

符合“24 小时扩展条款”中“因意外事

故而发生死亡”之情形，因此，保险公

司依约应承担理赔责任。 上海金融法

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企业在投保雇主责任险的同时，

常常会附加投保“24 小时扩展条款”，

将承保时间从雇佣时段延长至全天。

但是，“24 小时扩展条款”并不是兜底

险， 不少企业和员工都对该条款有误

解，认为只要员工发生意外，就符合赔

付条件。

雇主责任险是以雇主对雇员依法

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因此， 雇主责任险的赔偿责任以雇主

有责为前提， 即当雇主依据保险合同

或相关法律、 法规对雇员所遭受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负有经济赔偿责任

时， 保险公司对雇主所产生的实际损

失在赔偿限额内负有理赔责任。

企业附加投保的“24 小时扩展条

款” 并非对雇员 24 小时的全方位保

障， 仍需根据条款所约定的内容来确

定保险责任范围。对比上述两个案例，

甲公司和乙公司所投保的扩展条款虽

都针对员工发生意外伤亡事故时的赔

付责任， 但甲公司所投保的扩展条款

将保险责任范围限定在“被保险人依

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而乙公司

所投保的扩展条款则无此限定。由此，

虽然上述两个案例中的员工都是在上

下班途中发生的单车事故， 但保险公

司对乙公司的承保条件不再以雇主承

担法定的赔偿责任为前提，因此，保险

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

同时，“24 小时扩展条款”在法律

上往往并不属于免责条款， 保险公司

无需对投保人特别提示和明确说明该

条款的内容。因此，企业在投保时， 要

仔细甄别条款内容， 避免错误的投保

决策， 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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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周菁 周楠 戴智舟

两公司分别向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 并附

加投保“24小时扩展条款”， 将雇员受雇以外的时间纳

入了保险范围。 雇员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两

公司依据“24 小时扩展条款” 向保险公司索赔， 结果

竟截然相反， 这是为何？

因卖假“斑马”，两网店店主获刑
□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因品牌文具正品成本高、 利润

低， 文具店主竟这样做出“取舍”

———从真假混卖到全部售假！ 近

日， 经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奉贤区法院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

期徒刑， 并各处罚金。

2023 年 12 月， 家住奉贤的大

学生小嘉在短视频平台“闲逛”，

接连刷到多个短视频推送“爆款”

进口品牌中性笔组合优惠， 包含十

支精选的斑马牌和百乐牌中性笔，

还额外赠送精美笔袋。 想到开学后

有用笔的需求， 小嘉立即开启“拼

手速” 模式， 迅速下单。 然而， 收

到货后， 小嘉发现与之前用过的斑

马、 百乐笔相比， 收到的笔不仅外

观有异， 书写也不顺滑。 他怀疑买

到假货， 于是向品牌方提供了线

索。

2024 年初， 注册商标权利人

斑马株式会社及百乐株式会社授权

的代理公司接到情况反映后， 从该

网店购买部分产品送检， 经鉴定确

为假货， 于是报警。

民警经过侦查， 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广东省将犯罪嫌疑人薛

某、 陈某抓获， 现场查扣大量假冒

斑马牌和百乐牌的中性笔及替换笔

芯。 二人到案后对其知假售假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薛某供述， 为补贴家用，

2021 年他和陈某在某平台开设主

营文具的网店， 主要销售斑马牌和

百乐牌的中性笔。

“一开始卖的确实是正品， 但是

正品的成本高、 利润很低， 后来碰到

有人推销同款的假冒产品， 我们就从

真假混卖过渡到全部销售假货。” 薛

某交代。

2023 年， 相关平台将薛某、 陈

某的店铺商品下架， 他们就金蝉脱

壳， 又以同样的店铺名称“转战” 其

他平台， 继续售假。 后来， 短视频平

台“火起来”， 薛某就借用多位家人

的身份信息， 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十

多家网店， 同步销售假冒的斑马牌和

百乐牌中性笔等文具。

经查，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间， 薛某、 陈某未经权利人许可， 通

过注册在其名下的多家网店， 销售假

冒的斑马牌及百乐牌中性笔， 销售金

额为 220 余万元 。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3 月间， 二人又在短视频平

台开设多家网店， 继续销售假冒的斑

马牌及百乐牌中性笔， 销售金额为

110 余万元。 经鉴定， 涉案的斑马牌

及百乐牌中性笔、 笔芯等均为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

疑人薛某、 陈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 仍然销售牟利， 情节特别严

重， 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且属于共同犯罪。

近日， 奉贤区法院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薛某有期徒刑三

年、 宣告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十万

元； 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宣告缓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二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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